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铜）应急罚〔2025〕工5-1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捷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ADHD8Y 
地  址：重庆市铜梁区铜合大道252号3幢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陈军   联系电话：15*******66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违法事实：2025年11月27日，铜梁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到重庆捷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ADHD8Y）对应急管理局2025年10月31日下达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发现重庆捷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未执行铜梁区应急管理局下达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5]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整改复查意见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证明重庆捷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未执行铜梁区应急管理局下达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证据二：询问笔录2份，证明重庆捷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未执行铜梁区应急管理局下达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证据三：现场照片3份，证明重庆捷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未执行铜梁区应急管理局下达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以上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限期进行隐患排除治理的，应当在规定限期内完成。因不可抗力无法在规定限期内完成的，应当在进行整改或者治理的同时，于限期届满前10日内提出书面延期申请，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答复是否准予延期。生产经营单位提出复查申请或者整改、治理限期届满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自申请或者限期届满之日起10日内进行复查，填写复查意见书，由被复查单位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复查人员签名后存档。逾期未整改、未治理或者整改、治理不合格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七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七）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参照《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二部分“裁量细则”第一节“安全生产通用板块”      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给予警告并作出   罚款人民币16000元（大写：壹万陆仟元整）    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 铜梁区财政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号2001010120010021400    ，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    铜梁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铜梁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12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个人。
